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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第 56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3時 30分 

地點：農學院大樓 AR115視聽教室 

主席：戴校長昌賢           記錄：蔡 韶 玲 

出席：如簽到簿 

列席：如簽到簿 



2 
 

 



3 
 

 

 

 



4 
 
 



5 
 

 

 



6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校長以 PowerPoint報告「學校治校理念與重點」，內容大綱如下： 

(一)學校發展主軸 

(二)人才培育與招生 

(三)研發與產學合作 

(四)國際學術合作 

(五)多面向培育學生之關鍵計畫 

(六)104年度校院系所分配款 

三、上次會議紀錄有無異議：確認，准予列入紀錄備查。 

四、第 55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准予列入紀錄備查。 

五、各處、部、館、室、中心工作報告 

     請參閱各單位書面工作日誌 (資料置放在  http://www.npust.edu.tw

快速連結校務、行政會議第 56 次校務會議 ) 

六、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 

    第 56次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事項 

首先非常感謝 校長對學校 104-105年度的施政方向進行報告，在聽完後深

切感受到 鈞長的用心構思一個效率及效益兼顧的施政藍圖，其中所揭示四

大主軸，相信 鈞長定能儘速彙整校內資源，並親自帶領團隊向外(公、民

營機構)爭取經費。 

    以下為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及建議事項-- 

1. 103學年度本會召集人由葉信平委員擔任，另推薦邱家良委員為執行秘

書，而有關校務基金例行性稽核工作預定於 104年 1月下旬開會進行討

論。 

2. 103年 12月 26日完成本校 103年度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稽核工作。 

3. 建議事項： 

(1) 建議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選舉能在校務代表選出後一週內舉行，以

利推動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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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年度學術期刊論文獎勵大幅刪減，為免影響同仁推動後續學研

工作，建議學校能緩一年實施。 

(3) 有關本校實施專任教師限期升等不過致違反重大聘約而不再續聘事

件，在 103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已有 2項判例，其結果有利於當事人，

建議學校負責任的提早商討因應對策，否則一旦經年訴訟下來若不

利於學校，屆時累積的薪資賠償及律師費用合計將超過百萬元之

譜，對學校校譽及校務基金運作之影響在所難免。 

校長說明： 

1. 本(103)學年度學校行政團隊於 8月 1日上任，立即投入諸多重大活動，

如 90周年校慶、台泰研討會以及大學校長會議，故經費稽核委員會委

員選舉較往年延遲，明年度起，將責成業管單位依時辦理選舉。 

2.  有關學術期刊論文獎勵案，學校老師研發成果豐碩，但期刊論文只是眾

多研發成果之一，期刊論文成果也可以作為技轉，以及申請校內、校外

諸多研發計畫之依據。104年調整學術期刊論文獎勵，經費會移至補助

校內外整合型研發計畫之用，老師可依據研發成果來申請。 

3. 有關專任教師限期升等，多所學校也都有相同規定。學校尊重高等行政

法院之判決，但校教評會將依據相關法令研議與辦理。 

七、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置「教育副校長」一人。(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二）研究發展處增設「技術移轉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三）秘書室增設「法制議事組」。(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四）圖書館改稱「圖書與會展中心」(內部單位組設不變)，並配

合修正相關條文之單位及主管職稱。(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 

（五）學術研究單位增設「食品安全中心」，並分設行政、檢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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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教育四組。(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六）增設「語言中心」，分設語言教學、語言檢定與設備二組。(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之一) 

（七）教務會議增列「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組成成

員，並減列「各學術性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華語文中心中

心主任」。(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二、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管理學院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停招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擬申請自 105學年度停招，業經 103年 12月 15日 103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檢附管理學院 103年 11月 4日簽陳、103年 10月 13日財金所所務

會議及 103年 10月 30日管理學院院務會議決議資料。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管理學院申請增設「管理學院產業創新管理國際博士班」案，請 討

論。 

說明： 

一、擬申請自 105學年度增設，業經 103年 12月 15日 103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 

二、本案曾於 100學年度第 1學期以「管理學院產業電子化博士班」申

請於 102學年度增設，經教育部審查結果為「緩議」。 

三、為配合學校政策，培育產業、學界高級人才，並提升該院學術能量

與能見度，重新針對原案「管理學院產業電子化博士班」之內容補

強及修改，主要內容以產業創新為核心，劃分服務管理、農業管理

及生活管理三大應用領域，將成為全國唯一特色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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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管理學院 103年 11月 11日簽陳、103年 10月 30日院務會議決

議，「管理學院產業創新管理國際博士班申請書」張貼於學校網站

→網站連結→快速連結→其他→校務、行政會議→第 56次校務會議。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語言中心設置辦法」擬訂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世界趨勢，增進學生外語文能力，提

昇國際競爭力，擬設置「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語言中心」，並訂定「語

言中心設置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3年 12月 4日本校 103年度第 9次(第 190次)行政會

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本校「語言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後完整條文如第 12頁。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本校「食品安全中心設置辦法」擬訂案，請  討論。 

說明： 

一、近年來臺灣發生多起食品廠商違法事件，引起社會大眾對於食品安

全問題之普遍重視。爰教育部於 103年 11月 21日召開「研商大學

校院協助解決食安問題會議」，研議大學校院於食品安全之協助及

課程開設事宜。 

二、除了將食品安全議題融入教學之外，中央研究院建議發展北、中、

南、東區之毒物分析研究室，以作為產、官、學界之跨領域合作平

台。目前臺灣大學已成立「國家食品安全教育暨研究中心」，中國

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已合作成立「中亞聯大食品安全檢測中心」，

目前南部及東部尚未成立此類研究中心，本校擁有相關資源與技

術，擬應積極成立「食品安全中心」作為南區之跨領域平台。 

三、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安全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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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實驗動物中心 

案由：本校「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擬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1年 12月 22日召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設置

辦法草案及營運細則草案會議」會議紀錄辦理，會議紀錄決議設置

校級實驗動物中心，建議先將本案列入主管會議討論。 

二、依據 101年 12月 27日主管會議決議設置為校級實驗動物中心，並

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再草擬設置辦法草案。 

三、依據 102年 1月 10日行政會議決議設置為校級實驗動物中心。 

四、依據 102年 6月 10日校務會議決議同意設置校級實驗動物中心，

惟設置辦法請提案單位再與人事室研議修正後，提下次校務會議審

議；營運細則草案非屬校務會議審議事項，請提案單位提送行政會

議討論。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通過後完整條文如第 13-14頁。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專任教師不續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係明定於「教師法」第十四

條條文且業經數次修訂；另「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

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業

以 102年 4月 22日令發布「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基於以上二

法規訂定或修正，本校亦應配合檢討修正校內自訂規章。 

二、本校「教師不續聘辦法」修正草案，前經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年 6月 12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會議討論後，決議修訂

部分條文內容，摘錄修訂內容之重點如下： 

（一）為明確不續聘辦法之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擬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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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修訂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不續聘辦法」。 

（二）參照「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定「教學不力或

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之規定，

並配合本校「專任教師評鑑辦法」之施行，修訂原辦法第二

條條文之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因應「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發布施行，增訂教師依前

開辦法辦理留職停薪者，亦得延長升等年限；並明訂教師具

延長升等年限之情事者，該延長升等年限期間仍不予晉薪。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檢附本校「專任教師不續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

照表各乙份。 

審查意見：提大會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選舉提案審查委員 

經推舉結果：請段兆麟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葉桂君主任秘書及

農學院吳明昌院長擔任。 

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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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 

103年12月4日103年度第9次(第19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12月29日第56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世界趨勢，增進學生

外語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設置「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語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二條 本中心主要職掌工作項目如下：  

一、統籌規劃全校共同英文課程及外語文課程事宜。 

二、訂定外語能力畢業門檻，落實學生畢業門檻預警及追蹤制度。 

三、提升全校學生之外語能力並推動各項語言檢定測驗。 

四、管理維護語言教室及外語自學區。 

五、推廣多元外語自學活動，培養學生終身自主學習觀念。 

六、配合教學，開設補救教學課程。 

七、開設外語證照培訓及英語能力輔導課程，辦理各類外語能力檢定，協助學生通

過外語畢業門檻及取得外語專業證照。 

八、翻譯服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兼任，以綜理本中心業務。

為業務推展需要，本中心分設語言教學及語言檢定與設備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另得置職員若干人，以負責各組業

務之推動。 

第四條 本中心各組業務執掌如下： 

一、 語言教學組：規劃開設本校非應用外語系之英語課程及相關外語文課程；辦理

本校學生外語能力畢業門檻追蹤與抵免；綜理本中心行政業務。 

二、語言檢定與設備組：規劃檢定證照課程、外語能力檢測及推廣外語自學活動，

協助學員取得職場最佳競爭力。管理維護語言教室及外語自學區，並協助考場

試務。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皆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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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 
  101 年 9 月 24 日獸醫學院主管會議第一次討論 

101 年 10 月 1 日獸醫學系系務會議第一次討論 

101 年 12 月 6 日行政會議第一次討論 

101 年 12 月 22 日陳副校長主持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與營運細則草案第一次討論 

101 年 12 月 27 日主管會議第一次討論 

102 年 1 月 10 日行政會議第二次討論 

102 年 6 月 10 日校務會議第一次討論 

103年12月29日第56次校務會議通過 

 

 (依據及目的)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實驗動物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有效管理本校實驗動

物設施與實驗動物科學應用（含教學、研究與測試）。 

 (掌理事項) 
第二條  本中心主要任務如下： 

一、管理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科學應用等業務。 
二、本校實驗動物飼養設施之維護。 
三、本校實驗動物照護業務之協調。 
四、舉辦實驗動物科學應用訓練班。 
五、標準化本校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符合動物保護法之規範。 
六、推動與維持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協會(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
AAALAC)認證。 

(編制人員)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教授以上人員

兼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並得置職員若干人，由學校總員額中調

整之。 
第四條  本中心分設行政、實驗動物照護與獸醫三組，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辦理下列業務： 
一、行政組：辦理本中心行政庶務、動物實驗之申請與管理等相關業

務。 
二、實驗動物照護組：辦理本中心實驗動物之照養與管理等相關業務。 
三、獸醫組：辦理實驗動物之健康、疾病監控及福祉等獸醫管理相關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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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諮議委員會、功能、開會時間) 
第五條  本中心設實驗動物資源規劃與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之發展提供建

言。委員會置委員 9 至 13 人，除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之專家或學者，簽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

連任。諮議委員會會議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經費） 
第六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編列預算支應之，並得依本校產學合作規

定營運收費，其營運細則另定之。 

 (法制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